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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研究 

——从保障农民生活到保护农民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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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为政策基调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快速推进中

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由于利益分配矛盾凸显而带来相应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进而引

发了一些群体性冲突。“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

法》之间的衔接矛盾以及土地征收政策效果与城镇化目标之间的政策悖论，在运行机制上则体现为政府（开

发商）与农民之间只有“自上而下”的单向对话机制以及对土地征收“行政强制”的约束和监管不足。随

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家有经济能力对土地征收实施更高水平的社会赔偿，土地征

收模式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指导下向以“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为目标的“保护式”土

地征收模式转型升级。“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建构，关键在于利益分配的公正和对话机制的公平，需

要修订征地补偿政策，构建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政策体系，并建立和完善“公示—反馈—公告”的

民主决策机制以及“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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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

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2008）

“亨廷顿悖论”也适用于“城镇化”和“城镇性”之间的关系，“城镇性”是一种城市建设所要达到的理

性状态，具有较强的社会稳定性和现代性；而“城镇化”过程中则可能因为不合理的征地拆迁引发群体性

事件等社会冲突行为，具有社会不稳定性和现代化特性。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主要有城市扩展、建立开发

区、旧城改造、村庄产业化、建设新区和新城、乡镇产业化、建设中央商务区等七种推进方式（李强 等，

2012），不论是哪一种方式推进城镇化，均会涉及土地征收问题。政府在城市建设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征收

土地，而在征收土地前、中、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土地征收问题（潘嘉玮，2009；刘云生，2010；

王坤，2010；张广辉 等，2016）；当土地征收中出现利益分配不公正时，则会引发群体冲突。因此，深入

研究土地征收中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土地征收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进和完善土地征收政

策和机制，对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模式的成型，始于 1987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

称《土地管理法》），该法并经过三次修订完善，分别是 1988 年修订、1998 年修订和 2004 年修订，其中，

2004 年的修订突出表现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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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上，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增强了土地征收的合法性（汪振江，2008；张千帆 等，2012；刘婧娟，

2013）。笔者认为，从被征地主体——农民角度看，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政策的基调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维

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以补偿款为主，辅之以就业安置、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内容，尚不能完全满足被

征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利益驱使在实际操作中实施的地方“版本”或地方“特色”

不完全符合规范，导致被征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相对降低或生活预期不确定性增强。所以，随着城镇化

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征地中愈加重视初次补偿利益分配问题，一旦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利益

受损，便会采取群体性行动以寻求补偿利益分配问题的解决。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每年因城镇建设或区

域规划调整涉及的征地将近 20 万公顷土地，因征地利益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占

农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 65％以上，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庆鹏 等，2016；肖唐镖 等，

2016）。 

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土地征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

鉴（王慧博，2009；徐勇，2013；沈飞 等，2015；衡爱民，2015；黄宇骁，2015；李海霞，2016；黄冠

豪 等，2016）。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征地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

农民的权益，不经过正当的合法程序，不能非法侵犯公民个人的土地、房屋等财产；而中国的土地征收实

践在这一方面不够重视。二是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研究（刘运宏，2007；徐勇等，2011；华生，2013；

周联合，2016）。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公共利益”不是简单的“全民利益”；事实上，除了大型铁路等国家

工程外，大部分市政工程的征地只是造福于一个城市的“市民利益”，土地征收不能借“公共利益”之名

而行“私有利益”之实。三是土地征收制度与程序研究（王玉波，2013；潘嘉玮，2009；汪玉凯，2013）。

我国目前土地征收制度的制定和变迁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主、人民群众可以接受的诱致性变迁为

辅，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和改革深化，土地征收制度也面临着大调整和大改革。四是土地征收补偿研究（邬

跃，2013；王红建，2013；彭小霞，2013；叶必丰，2014；陈晓芳，2013；许可，2013；高志宏，2014；

李增刚，2015；孔祥智 等，2016）。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问题，问题不

在于是否征收土地，而在于征收多少、补偿多少的问题。关于城镇化中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问题，学界有

诸多观点，但应关注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已是不争的共识。五是土地征收后失地农民就业研究（王华华 等，

2012；徐勇，2013；杨庆峰，2016）。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要不要让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是让

农民参加职业培训转化为职工、还是让农民成为依靠土地享受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有产者等方面。 

客观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于城镇化土地征收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产生了不少理论成果，也在实

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突出表现在土地征收补偿数额的增长和补偿安置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王红建，

2013；杨建顺，2013；孔祥智 等，2016）。然而，在如何改进土地征收政策方面，现有研究基本没有突破

我国《土地管理法》所设定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基调，所提政策建议多为“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发放机制”

“促进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完善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机制”等，并未涉及土地征收补偿政策的根本。 

本文将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模式称为“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其特点是：政策上只给予被征地农民

保障其现有生活水平的补偿，实际操作中往往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土地，甚至不考虑被征土农

民的真实意愿强制实施土地征收（姜晓萍 等，2011；王华华 等，2012；温铁军，2013）。这种初级版本

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一方面，为我国快速城镇化降低了显性成本，取得了“高楼大厦”的城镇建

设绩效；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隐性成本，激化了社会矛盾（张海波 等，2006；童星 等，

2006；王华华 等，2012；吴春梅 等，2014；肖唐镖 等，2016）。城镇化土地征收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

农民利益”，但是，各个地方版的土地征收政策在执行中的表现却良莠不齐，甚至在部分土地征收强制实

施中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不排除部分农民的“漫天要价”以及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但也应当

看到“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城镇化土地征收中之所以“抗

征收”“防拆迁”“老不信”等问题频出，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分配还存在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地方，如果不突

破《土地管理法》所设定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基调，仅限于对现有政策的“修修补补”，将不能解决根本

问题（柴涛修 等，2008；李富田，2009）。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征收模式

也亟待转型升级，那么，转型的方向和路径在哪里？本文在探究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保障被

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探讨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

价值取向，进而提出应向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转型升级，并



主要从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两个方面进行了模式构建。 

二、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存在的问题 
    1.“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制度设计缺陷 
    从学理角度来看，“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缺陷，主要表现在： 

（1）《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存在衔接矛盾 

当前，在土地征收中的权益分配与保护方面，相关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碎片化现象，即法规之

间缺乏有效的整合，主要在于《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等之间存在衔接矛盾。《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2004 年修正）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

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强调土地必须得到合理利用和开发，并不得以“公共利

益”之名剥夺或削弱被征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其依据是《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

产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

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

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虽然《宪法》和《物权法》规定要保障被征地群众享有的土地用益物权，但是实际的土地征收却是以

《土地管理法》为标杆的。《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都规

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即实际征地补偿也以土地年产值的最高三十倍进行赔付，这与《宪法》

和《物权法》规定的“长期保持土地使用权稳定”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如果不被征地，被征地农民在三

十年耕地承包期结束后，仍然对原有的承包地享有“自然续约”承包权，并继续获取相应收益。因此，《土

地管理法》规定征地补偿以土地年产值的最高三十倍进行赔付，与《宪法》和《物权法》规定的保持农民

土地用益物权长期稳定相矛盾，也就是说相关规定存在着衔接矛盾。 

（2）土地征收政策效果与城镇化目标之间存在政策悖论 

公共政策一般由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方式构成，只有政策实施内容、方式与政策目标的方向一

致，才能保证政策内容的执行达到预期政策目标，否则不仅浪费政策资源，而且还会“南辕北辙”，达不

到政策目标（邵彦敏 等，2015）。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就存在土地征收政策实施效果与城镇化建设目

标不一致的政策悖论。“提高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是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

产值的六至十倍”，并且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

三十倍”。土地征收补偿的计算是以过去三年平均产值为标准，是按农民过去的收入水平进行补偿的。这

种“保障式”的土地征收补偿方式，是难以提高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的生活水平的，如果考虑 CPI 上涨的影

响，其生活水平甚至可能下降。所以，土地征收政策实施效果与城镇化目标存在脱节，导致土地征收政策

在执行中阻力较大。 

    2.“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运行机制缺陷 
（1）对土地征收“行政强制”的约束和监管不足 

在“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中，遇到被征地群众的反对或抗争时，很多地方政府或开发商与村委会都

采取了强硬的强制征地拆迁，引发了不少社会冲突。事实上，2004 年我国《宪法》修订后，将“保护公民

合法私有财产”入宪，并于 2007 年颁行《物权法》进一步保护公民的土地用益物权；在 2011 年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也限制了政府对公民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行政强制实施的条件，进一步

约束了“行政强制”权，以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不受非法侵害。国家对土地实施“用途管制”政策，

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

偿”，即必须是因“公共利益”征收土地才能按照《行政强制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而现实中的土地征

收行政强制行为，并不都是以“公益型土地征收”为标尺，以谋取开发商利益而动用行政强制行为在土地

征收中时有发生。这种因私人利益或商业利益而实施的强制征地行为，实际上也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

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的相关规定。那么，在土地

征收过程中，不规范的“行政强制”行为何以频发？其原因不仅在于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更在于



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监管机制。 

（2）政府（开发商）与农民“自上而下”的单向对话机制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不能只“化”农民的土地，让农民失去尊严。“保障式”土

地征收模式下，很多地方都存在一个共性的程序性问题，即民主集中制被拆解了应用，对农民的土地征收

行为只有“自上而下”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直接告知农民“你的土地将被征收，土地征收补偿方案是这样

的：”；一旦农民不愿意被征收，并抛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抗争后，也是采取“自上而下”事后回应民

意的方式来解决（王华华 等，2012；王红建，2013；孔祥智 等，2016）。土地征收事前没有“自下而上”

地了解民情，决策中“尊重民意”未能得到体现，执行中也缺乏解决矛盾的双向对话机制，导致矛盾激化，

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总之，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以低于土地市场价值的价格来购买被征

地农民的土地，往往会引起被征地农民的不满；由于缺乏平等的对话机制，为了抵触过低的土地补偿，被

征地农民群体便会以各种和平的或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利益诉求问题；此时，若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强

行征收土地，则被征地农民极易以群体性事件等“闹事”方式引起社会轰动，加上互联网的传播扩散，直

到引起上级政府重视，以期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童星 等，2006；王华华 等，2012；马铁成，2016）。 

三、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价值取向：保护农民权益 

我国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最大的困境在于制度设定上的“耕地征收赔偿，以过去三年平

均产值为基数，补偿款最高为年产值的三十倍”，这一计算方式所得出的补偿数额，并不能满足被征地农

民的补偿心理预期。说到底，就是土地开发的利益分配问题。“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引发的社会冲突，

原因固然是多样化的，有来自政府、开发商、村委会、农民多方的利益博弈，而追根溯源还是在于其制度

设计存在着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地方。因此，要实现土地征收模式的成功转型升级，必须要处理好利益分配

问题。如何分配利益？应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确定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价值取向。 

社会公正，是指社会运行所希望达到的公正性办事规则或公正性的社会状态，它可以是一种政治理念，

也可以是一种办事规则。社会公正，不仅是人们追求的价值观念，更应是社会、政治、法律、经济运行的

制度规范。马克思主义体系下的社会公正理论，不是经验和教条，不论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的社

会资源“分配的公正性”，还是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提出的社会资源“持有的公正性”，

只要有助于实现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社会目标，都可以作为工

具理性，吸收并整合成马克思主义体系下的社会公正理论。也只有这样的社会公正理论，才有助于指导一

个地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社会公正的真正实现（葛长龙，2008）。 

    罗尔斯的《正义论》从“最少受惠者”的地位来看待和衡量社会的不公平，其正义理论反映了对社会

“最少受惠者”的偏爱，试图通过某种有差别的社会补偿或社会资源的再分配使所有成员都处于平等的地

位，即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或“分配的公平”（罗尔斯，2009）。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

邦》则强调“持有的正义”，即“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只有合理保护了“个人”，使得每个人的

权利基于道德或法律而不被侵犯，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诺齐克，2008）。从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

观来看，“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恰恰忽视了对弱势群体——被征地农民权益的保护，农民处在信息和政

策的“无知之幕”下，社会资源不能实现“分配的正义”，形成不了“农民—村集体—地方政府—开发商”

之间的“重叠共识”，以致强制征地拆迁的社会冲突不断上演。从诺齐克的“持有的正义”理论来看，“保

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一定程侵害或剥夺了被征地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使得开发商等既得利益群体不正当

地持有更多的社会资源，不利于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全体人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社会“通过有计划地

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

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即“消除了劳动的异化，

人的异化才会被消灭，才有可能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 等，2009）。而且，马克思有一个很

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劳动产品的分配方式”（马

克思 等，1995），“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弄不好会出“大问题”，会影响到社会政治稳定，这一点被中外

历史实践反复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并不是挂在嘴上简单地说“公道”，而是一种实践的正义。

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来看，“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由于没有较好地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才导致



土地征收中社会冲突事件频发。所以，应该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在城镇化土地征收过程中保护

好农民的合法权益，以减少和消除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 

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土地的城镇化”快过了“人的城镇化”，现在需要反思城

镇化究竟是为了什么？借用民间一个不太学术但又客观存在问题——“我们的社会，应该惦记（关心）农

民的生存与发展，还是惦记（关心）农民仅剩的土地？”（唐庆鹏 等，2016）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差异

化发展、农村哺育城市的“政策找农民要粮”，到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后农村继续支持城市的“政策找农民

要钱”，到取消农业税并给种粮农民补贴，近年来党和国家确实在更好地关心农民上做了许多“漂亮的文

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赋予农

民更多财产权利”。《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也指出：应“完善对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

多元保障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保障被征地农

民长远发展生计”。这些政策和战略规划，对农民而言整体上是“惠民”的。但具体到城镇化土地征收改

革方面，尚未有“大手笔”。 

不可否认，“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局限

性也不容忽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国家有经济能力对土地征收实施更高水

平的社会赔偿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益，让失地农民在后城镇化中能够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有更可靠的

物质保障、有更好的职业转型机会、有更多的社会获得感和社会尊重感。因此，土地征收模式的转型升级

必须着眼于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从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向保护被

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变。 

四、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建构 

从推进城镇化的路径来看，不论是“人造式”城镇化，还是“自生式”城镇化，抑或是“规划式”城

镇化，都需要在土地征收中分配好土地增值收益，保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尽量减少土地征收

引发的社会冲突，通过和谐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建设。面对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许多地方版土地征收

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但其“分给农民利益”的政策调整速度往往快不过社会经济发展通胀的速度（刘金

发 等，2013；齐睿 等，2015）。于是，“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下总会出现地方版的“怪圈”，即“政策

执行—农民抗征—强制征地—冲突升级—媒体关注—政策调整”，一旦调整后的利益分配仍然不能达到农

民的心理预期，上述怪圈就会重复发生（王华华 等，2012；温铁军，2013；高志宏，2014；孔祥智 等，

2016）。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

在长期的政策博弈与政策修订中，也是量变不断积累的过程，孕育着新的土地征收模式，土地征收模式的

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怎么转型升级呢？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农民在城镇化中承担了“发展代价”，

也就自然应该享有城镇化的“发展成果”。抓住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牛鼻子”——利益的分配或土地价

值的分配，也就能大致勾画出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图景（见表 1）。 

周恩来认为，“新中国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及其干部必须像牛一样“为人民服务”（邓弋青，

2009）。习近平也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习近平，2014）。因此，新型

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也必须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以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

实现由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向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的“保护

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变，使得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不至于因开发商的“地产暴利”和地方政

府的“土地财政”而被“合法剥夺”。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指导下，积极建构“保护式”

土地征收模式，让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 

根据前文分析，建构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分配。在“保障

式”土地征收模式下，通常是地方政府、开发商、村委会等占据土地开发增值的“大份”，而农民占“小

份”。或许东部沿海城市以及较为发达的城市能够给被征地农民相对多的“政策利益”，但大部分城市提供

给被征地农民的“政策利益”小于“土地价值”，这也是中等及不发达城市土地征收冲突相对多发的关键

性原因之一。因此，“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利益”应合理地大于“土地价值”。二是

对话机制。土地征收模式的转型升级，必须实现对话机制的“平等化”转变，即让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征收

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对话权利，包括“自下而上”“尊重民意”的民主决策机制、解决征地矛盾的多方平等

协商机制以及合法的农民维权路径。 



 

                

表 1  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模式转型图景 

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模式转型：价值分配 

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 政策转型的价值分配 

博弈双方 

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

地方政府、开发商、村委会 农民 

？或×（不通过，可能调整） 政策利益  >  土地价值 √ （通过，支持城镇化） 

√（通过，寻求其他增值） 政策利益  =  土地价值 √或×（通过，比较勉强） 

√（通过，甚至强制征地） 政策利益  <  土地价值 ×（不通过，可能抗争） 

 

 

 

 

 

 

 

 

 

 

 

 

 

注：参考威廉·N·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的政策建模分析，结合本文实际制作。 

    

1．保护农民权益的土地征收政策创新 
土地征收政策，其核心内容在于征地补偿或赔偿问题，即如何补偿或赔偿才能让农民接受征地。事实

上，土地征收政策并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决策，因为解决不好征地矛盾就会影响

社会发展的政治稳定。“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土地征收补偿的内容上，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款、土地附

着物补偿费、入城户籍优惠、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失地农民办理社保、征收宅基地的安置房、拆迁民房补

偿款、村集体公共建设用地的补偿等，其特点在于重视“静态”的财物补偿超过“动态”的权益补偿（王

华华 等，2012；宋仁登，2012；温铁军，2013；齐睿，2015）。“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在态度上要重

视保护弱势一方（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在政策上要着力保护农民的“动态”权益，即让农民在自主

的市场选择中能够获取长远的收益。 

（1）征地补偿政策的修订 

    一是征地的补偿期限应调整为六十年及以上①。当前，按照《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的相关

规定，实际征地补偿以土地年产值的最高三十倍进行赔付，这与《宪法》及《物权法》规定长期保持土地

使用权稳定实际上是矛盾的。而且，农民的寿命不止三十年，如果不被征地，当地农民在三十年耕地承包

期结束后仍然对原有的承包地享有“免费自然续约”承包权，继续获取土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收益。1990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按照土地用途确定土地使用

权出让的最高年限，其中，居住用地七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其他或综合用

                                                        
① 土地征收政策对于土地本身的补偿或赔偿，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形而下”的“器物性”做法，即拿一部分钱直接

买断“土地使用权”；一种是，“形而上”的“道德性”做法，即分期付款，租用土地使用权，被征收人可以终身享受土地租

金，包括其合法继承人，直至其家庭自然地或意外地消亡，才由政府接管该耕地或宅基地的最终使用权。目前，“保障式”

土地征收模式采取的是前者“形而下”的做法，用三十年的土地年产值收益价格买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化为城市国有土

地。从长远来看，“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可尝试逐步由“形而下”的“器物性”做法转变为“形而上”的“道德性”做法，

即由用六十年的土地年产值收益价格买断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逐步转向让农民可以凭借土地股权终身受益。 

保持平衡 

社会公正 

初级版对话机制：自上而下 

   ——事后“回应民意” 

 升级版对话机制：自下而上 

   ——事前“尊重民意” 

农民享受城镇化 

发展成果 

农民承担城镇化 

发展代价 



地五十年。因此，相对于地方政府卖地年限最高七十年而言，征地补偿额度计算年限为三十年太少，不利

于被征地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所以，应将征地赔偿期限设定为六十年及以上，且不设上限，以有效

保护农民长远发展权益，并可解决《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的衔接矛盾。 

二是合理提高征地补偿计算标准。目前，以“过去三年的平均产值”作为征地补偿计算标准，没有考

虑经济发展、CPI 上涨等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进入经济发

展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也在 7%左右，再加上 CPI 的影响，将农民的预期收入提高 8%~10%是合理的。

因此应提高征地赔偿的计算标准为“近三年平均产值的 1+x%”倍，可以规定 x 的测算标准，由地方政府

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这样，既可以保护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至于降低，也可以解决城镇化政策目标“提

高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与土地征收政策手段“限制农民收入水平为过去的状态”之间目标与手段脱节的政

策悖论。                    

三是统一“公益性用途”征地与“商业性用途”征地的补偿标准。“保障式”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区分

了征地的“公益性用途”与“商业性用途”，使得被征地农民在“公益性用途”征地中获取的补偿通常比

在“商业性用途”征地中获得的补偿低很多。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凡是承担了城镇化发展代价，就应

该公平地享受城镇化发展成果和改革红利，因此，无论是“公益性用途”还是“商业性用途”都应进行同

样的补偿，使被征地农民获得的实际补偿不再受土地征收用途的影响。 

四是土地附着物作价市场化。从宽泛意义上讲，土地上的附着物一般有两种：一是自然生长物，包括

农作物、林作物等；二是人为建设物，包括硬化的晒谷场、房屋等。实际的土地征收中，政府或开发商通

常偏好选择城郊菜园地、耕作地作为征收对象，因为不涉及或少涉及拆迁问题。在土地征收时，如果城郊

菜园地、耕作地上只有自然附着物，只需给予被征地人少量的青苗补偿费；而如果土地附着有房屋等人为

建设物，政府出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的需要，会给予每人约 30 平方米左右的还建房或定销房作为安

置补偿，并将农村房屋超过人均 30 平方米之外的面积以垄断低价购买。“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下，非市

场化的不平等交易，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是造成征地矛盾的主要导火线之一。“保护”

式土地征收模式则应在对土地附着物进行市场化作价的基础上，采取公平的市场交易方式，让农民有自主

选择的权利。具体来讲，对于城郊菜园地、耕作地的土地征收，可采取“青苗补偿+开垦荒地费用”的市

场化作价方式，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于附着有房屋等人为建设物的土地征收，不能盲目地认为

政府和开发商建设的高楼大厦就是好房子，就应该有好价钱，置换房和农民的住宅都应按市场价格进行平

等的交易，同时还可提供多样化的安置方式供农民选择。 

（2）构建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政策体系 

一是对被征地农民给予“折腾成本”赔偿。“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对于因征地行为而发生的拆迁安

置，有基本的“搬迁费用”和“还建房未交房前的租房补贴”等方面的补偿。“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不

仅要考虑“搬迁费用”和“还建房未交房前的租房补贴”，还要考虑对被征地农民因征地拆迁而造成的“折

腾成本”进行赔偿。本文所讲的“折腾成本” 赔偿，是指因城镇化征地拆迁引发了被征地农民的非自愿

性或非预期性迁移，而导致被征地农民将在较长时间里处于工作和生活“被折腾”状态，承担“被折腾”

的社会代价，理应获得相应的赔偿。不设立土地征收“折腾成本”赔偿，就难以维护被征地拆迁人的合法

权益。以 2009 年湖北省襄阳市某村征地拆迁为例，征地拆迁后对被拆迁人给予每人 100 元∕月的租房补

贴，实际上是不足以达到村民原有的居住水平和条件的；而且截至 2016 年 3 月，仍未按期交还建房给被

征地拆迁人，导致其实际生活质量下降，“折腾”了被征地拆迁人 6 年多的正常工作与生活①。可见，由于

拆迁安置房具有“建房—交房”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差异性，“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需要设置“折腾成

本”赔偿，才能完善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内容。“折腾成本”赔偿，包括因搬迁所发生的家具与装修方面

的损失、搬迁造成的家庭劳动者误工费、因租房造成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降低的赔偿等。 

二是对被征地农民的市民化转型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实现包括生存方式、社会身

份、自身素质、职业技能以及意识行为等综合因素在内的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型过程。从转型的动力来

看，农民市民化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制度变迁的增值收益表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诱致型身份转型，

                                                        
① 类似于湖北省襄阳市的三线城市以及四线城市，受中国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地价高涨的影响，也掀起了城镇化征

地建设的高潮，但由于后续发展中地产开发商的房子价高卖不出，开发商就拖着被征地农民的还建房，迟迟不肯交房。文中

情况描述，源于笔者实际调研情况。 



农民被城市生活所吸引或被政府的优惠政策所诱导，主动采取行动去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型；另一种是强制

型身份转型，农民被动失去土地后不得不在职业上、生活上进行市民化转型。对被征地农民而言，城镇化

土地征收导致其身份转型，是一种典型的强制型身份转型，由于其自身未做好相应的积累和准备，必然面

临诸多困难，此时就需要政府或开发商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在这种强制型身份转型中，“保障式”

土地征收模式给予的政策支持不够、资金投入不足，使得许多失地农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既不是纯正

意义上的有地耕作的农民，也不是城市所能容纳的素质良好的市民，成为“失业、失地”的边缘化特殊人

群。“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在政策设置上，必须重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转型，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并

加大相关投入：一是加大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所需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训教育投入，帮助其“有

技能、能就业”；二是加大对失地农民职业市场信息和职业介绍方面的投入，帮助其“找对口、就好业”。 

三是对被征地农民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全覆盖。“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不是要放弃对失地农民的基

本社会保障，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消除基本社会保障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不平等，实现基本社会保障与公

共服务的均等化，解决失地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完善城镇化

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稳步推进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

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实现

城乡居民能够均等地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在现实中，被征地农民往往由于对相关政策、程序不了

解或其他原因，在其市民化转型期间出现基本社会保障中断，进而影响其生产生活。因此，“保护式”土

地征收模式应更加关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尽量让广大被征地农民了解相关政策，并可通过“一

站式”服务等方式为被征地农民办理相关手续提供便利。 

四是对被征地农民给予适当的情感赔偿。“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对农民进行征地补偿时，仅考虑

了土地和土地附着物的价值，并没有考虑被征地农民的“情感损害”。以消费者侵权损害为例，消费者不

仅有权获得基本的物质赔偿，还应该获得因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害的精神赔偿（俗称“精神损失费”）。土地

征收行为的发生，无论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城市建设，还是基于商业层面的城市开发，并非都是出于被征收

人的主观意愿。而且，正如农村民俗所言“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被征收人对于原有土地及住宅是有

深厚感情的，非大灾大难或特殊原因，一般不会主动搬迁或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所以，违背被征地农民主

观意愿而发生的土地征收行为，征收者应该为此负责，应对被征地农民在情感方面受到的损害进行适当赔

偿。因此，“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有必要设置情感赔偿政策，可以货币作价赔偿为主要形式，辅以入城

优惠政策，以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 

2．保护农民权益的土地征收机制创新 
新型城镇化中，要防止地方政府“透支性”征地、利益集团大肆圈地和乡村干部“捞利性”卖地，以

避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经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缺乏有效的保护被征地农

民权益的平等协商机制、利益诉求保护机制以及社会监督机制，导致损害农民权益的不规范行为频发，容

易引发社会冲突。“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必须从程序设计上保护农民在市场交易环境下的身份平等性，

使农民能以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土地自由流转并获取合法土地权益，使得“行政强制”公权力不再被地

方政府和开发商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进而减少城镇化土地征收的社会冲突。保护被征地农民权益，

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土地征收机制，主要在于民主决策机制和平等协商机制。 

    （1）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公示—反馈—公告”的民主决策机制 

公共政策制定的一般路径分为“自上而下”精英制定决策和“自下而上”民众参与决策两种。现代民

主政治越来越强调“精英民主”不能代替“人民民主”，应建立“自下而上”的民意“反馈—回应”机制。

一般而言，城镇化建设与土地征收问题并非“公共危机”决策，多走一些民主程序，与民众更多的社会沟

通、增进互信将有助于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虽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

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现实中，地方政

府常常对涉征地块城市发展规划方案保密而忽视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或选择“遮遮掩掩”的方式发

布土地征收拆迁方面的公告，使得农民获取的相关信息不对称、不及时、不确定。同时，更为关键的是，

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确定过程中缺乏广大被征地农民的参与。 

“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需要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和程序，首先应对征地补偿安置初步方案进行公示，

并使被征地农民能够通过畅通的渠道向政府反映其意见和建议；而政府则应重视农民的意见，及时整合、



研究被征地农民的反馈信息，特别是关于赔偿措施、公共服务、就业转型帮扶、安置迁移、土地用益物权

分配等各种民生事项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对初步方案进行修订，并体现民意共识，最后形成正式方案，并

进行公告。同时，还应优化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示和公告方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是被征地农

民了解城镇规划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地方政府应该树立“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将征

地拆迁的主体、范围、赔偿标准、优先赔偿原则、农民市民化转型政策、被征地块建设用途等实质性内容，

利用电子政务、微信平台、政务 APP、当地电视及广播、村务社区公示栏、到户通告等各种有效形式，让

被征地农民及利益相关者及时、充分地获取相关信息，以便其理性决策。 

（2）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 

城镇化土地征收中引发的社会冲突，其实也是城镇化发展的一种经济负外部性或经济非效率性表现，

对城镇化土地征收冲突的治理，可以借用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来求解，即社会转

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该问题的利益相关人的平等协商而得到纠正，减少

不必要的社会冲突，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帕累托最优’或利益共享的最大化”（科斯 等，2005）。从维

护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需要通过开放、包容、平等、协商的程序设计来完善“农

民—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对话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下的“囚徒困境”，增强“信息公开”下的“纳

什均衡”，达成“利益共享”理念下的合作。 

首先，应允许农民代表参与土地征收赔偿方案的决策。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农民—政府—开发商”

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首要的一条是让农民代表能够直接参与到土地征收赔偿方案的制定中。参与决策是

农民代表可以平等对话政府、开发商的有效程序，并能够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增进征地赔偿方案的共识。

其次，应提供和完善农民表达诉求的制度内路径。制度内的诉求表达路径与制度外的诉求表达路径，是判

断是否已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标准。只有土地征收引发了社会冲突，被征地农民才需要依靠制度外路径表

达述求（包括堵路、堵桥等群体性“闹事”方式），以引起社会关注并激发政府通过“例外原则”迅速提

上议事日程，进而化解城镇化土地征收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应给予农民制度内的利益诉求表达路径，

包括土地征收前的民意汇总、土地征收中的民主决策、土地征收后的权益保护等各个环节，使农民“有法

可依”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些表达路径，可以通过村民会议、“农民—政府—开发商”征地洽谈会、

土地征收决策听证会等多种方式体现。最后，应提供和保护有效的农民维权路径。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

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特征，决定了市场活动存在着价格欺骗或资本投机的漏洞，而政府的角色则

是维护产权平等交易的“守夜人”“裁判员”“服务者”。城镇化土地征收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

下欺骗被征地农民的行为，使得被征地农民权益受损，只有设置和保护有效的农民维权路径，才能让农民

在其合法权益受损后能通过制度内的维权路径去解决问题，减少和避免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 

五、结语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开放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迁，既涉及农村和城市资源的再

分配，也涉及生产要素的集聚分流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不合理、不公正、不科学的土地征收利益分配

机制容易在引发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自上而下”推行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其利益分配的基

调是“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的社会补偿，而“自下而上”民主决策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

其利益分配的基调则是“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的社会赔偿。理论上讲，社会补偿是一种非平等

性、自上而下的行政道德性做法，而社会赔偿是一种法治社会追寻的平等性、公正性、协商性的民主做法，

可以更好地治理城镇化土地征收的社会冲突。从实践上看，推进城镇化土地征收模式由“保障式”向“保

护式”转型升级，有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政治基础。中国城镇化建设走到

今天，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征地补偿水平和服务水平也应提高，即实现土地征收模式

由相对低标准的“保障式”向相对高标准的“保护式”转型升级，以更好地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

长远发展能力，让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也能有效减少和化解城镇化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更利

于树立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形象。或许，升级版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也不能“包治百病”

地解决城镇化土地征收中的所有问题，但其在价值立场上更好地保护了相对弱势的被征地农民群体的权

益，在获取农民的认同和支持下，应该能书写一幅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相对和谐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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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ranteeing peasants’ life level model of land expropriation based on the guaranteeing the present life 

level of the peasants whose land is expropriated makes obvious achiev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but brings correspond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because of interests distribution contradiction and 

further results in mass disturbance. Guaranteeing style land expropriation model has institutional contradi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Management Law, Constitution Law and Real Rights Law, has the policy paradox 

between land expropriation effect and urbanization goal, in operation mechanism, only has simple dialogue 

between government (development merchants) and the peasants from up to down, and has the shortage of 

restriction and management with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of land expropriation. With the promotion of 

new-style urban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level, the government has the economic ability to compensate the 

peasants whose land is expropriated, and the land expropriation model should upgrade and transform in protection 

style by the goal of protecting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peasa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ocial justice theory of 

Marxism. The construction of protection style land expropriation model should crucially embody the justice of 

interests distribution and the fairness of dialogue mechanism, need to revise compensation policy for land 

expropriation, build multiple social compensation policies, set up and perfect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notice-feedback-notice and fair negotiation mechanism by the cooperation among 

peasants-government-development merchants. 

Key words: land expropriation; new-style urbanization; social justice;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sharing 

development; land right; social compensation;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fair negoti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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